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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分析

刘 国胜 马 辉

【提 要 】 保险人说明义务和保单通俗化要求 ， 意在通过对信息 不 对称的 弥补来 实现对

投保人利益的保护 ， 但是当投保人存在严重的 决策理性瑕疵的 情况下 ，
充足 、 准确且 易 于

理解的信息就达至 了其对决策优化助推的功能边界 。 犹豫期和建议义务作 为 弥补投保人决

策瑕洗的制度应运而 生 ， 犹豫期通过赋予投保人缔约后 的撤回权对投保人基于外界干扰造

成的 意思形成障碍所 引发的 非理性决策发挥补救作 用 ， 而建议义务则 是通过强加给保险人

提供建议的路径对投保人在信息处理和 决策能 力等方 面的 内在瑕疵进行补救 ，
这种新制度

的生成表明 了 一种从对信息 不对称的 弥补向决策能力瑕麻矫正的制度变迁趋势 。

【关键词 】 保险人 信息不对称 犹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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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易消费性趋势的 日趋凸显 ，

？ 保险人与投保人的

问题的提出强弱对比 日 益加剧 ， 新的投保人保护制度如保

保险关系較秘平的导 ＩＥ首頭过对信
险酿獅

？
险人建议义巧后生成 ， 这一现

息不对称的矫正来加 以实现 ， 该种信息不对称
和

－

方面表现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垄断了缔结Ｓ^
险合同所必需的关于鹏标的 的私人信息 ， ？

头

者说是信息分布上的不对称 ， 对于该种形式的

信息不对称倾法紐娜人酷知义务规
ｗ

化解 ； 而另
一

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则表现在随着一

、 投保人的决策能力瑕庇
格式合同的广泛应用和保险产品复杂性程度的

日益提高 ， 保险人与投保人在专业知识能力上 （

＿

）
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

的差距被不断拉大 ， 投保人在专业知识理解＿Ｍ

力上晒势雖 日翻显 ， 为应職种滅性

信息不对称 ， 保险法通过强加给保险人翻义
（尤其是在保险人尽职履行说明义务或保单通俗化

务来加以矫正 ， 保监会早在 ２〇〇４ 年就开始推进


保险合 同格式条款的 通俗化 ， 以便于 消费者① 参见保监

＃

于 ２ 〇〇

＾

年发布的 《推进人身保险条款通俗化工

（投保人 ） 理解合同条款进而选择契合 自身需求
② 曹兴权 ： 《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 》 ， 中国检察出版社

的保险产品 。

①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保险交２０〇４ 年版 ， 第 ３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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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情况下）
， 但是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 惑 、 认知紧张 以及其他认知 功能失调 的结果 ，

的 ， 当面临大量的信息时 ， 投保人并不会像在理 严重影响决策质量 。
② 尤其需要指 出 的是 ， 说明

想的实验环境中那样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分析之后义务和保单通俗化本身即 为保险人的强行性义

做出无偏差的理性决策 （参见图一 ） 。务 ， 这种情况下保险人是否会利用该种义务提

图
—

理想决策流程图供大量的信息 以创造
一种信息过载的效果来迷

惑投保人亦是在对制度进行评价的时候需要考

，


１

丨

冗
“，
量的一个重要 因素 。 所有 的这些均表明 ， 决策

｜

 ＾理性的綱
者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得通过信息传递 以推

１

说明 义务■—」 １１动决策理性的假定在现实 中会遭遇重重困 境 ，

现实中的具有有限信息处理能 ；

＾

的投保人在 尤其是当这种信息传递又被信息提供者所利用

决策时不会通过大量计算将信息进行全面分析之 以创造决策的噪音或干扰时 ， 决策者有限的信

后做出决策 ， 而是会首先将信息进行简化处理 ， 息处理能力所导致的非理性决策就无法通过单

删除一些其认为无关紧要的信息 ， 或者忽略类似
纯的信息提供加 以化解 。

信息之间的细微差别等 ，
以减轻决策者的信息处 （

＝
） ｗ限的决ｍｓ性

理强度从而有利于认知控制 ？（参见 图二 ）
， 进－

施 ， 人的有 限意志力导致决策者经常

做那些明知 与其长远利益相冲突的选择。 如抽

图二现实决策流程图烟者明 知道抽烟有害健康却仍可能无法戒烟 ，

但人们通常也会采取
一

些措施克服有限意志力



１


１

的影响 ， 如酗Ｉ酒者可
■

能会主动参与 匿名戒酒会

ｐ ｊ来通过互助 的方式实现戒酒 。

？ 有限意志力表

＿
１

＿明 ， 人在做出 决策的 时候会 由于 自身控制力 的

不足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 尤其是在面对

金融产品营销人员 的劝诱或突袭式销售时 ， 有

限的 自控能力常使投保人作出 违背 自身长远利

益的决策 ， 此种现象表明理性人所假定的偏好
财型保险产品时 （如投资连结保险 、 万能保险Ｈｂ ／ｆ

■ 口 々 彳白 ＊Ｔ Ａｋ ／ｆ
＊

ｉｉＬ雄求

等） ， 事件的可得性会使得投保人忽略枯燥的数
经 １＾于偏好外生 ’ 决策者Ｍ择经＃

受到外在决策环境的影响乃至塑造 ， 从而导致

管

汪
麟结的合约并非行为人真实意愿的反应 。

＝，＝＝＝＝＝＝卜方面 ， 乐观偏见可能会导致投保人在

的信息放到不同的心理账户进行分析和决策从
的

而割裂信息之间 的相互关联 。 因 而可以说 ， 过 ＝＝＝＝
济

；

息同ｋ使决策者淹没在信躲声之中从而ｋ

法做出理性的决策 。 保单通俗化和说明义务的

履行带来的大量信息固然可以使投保人理解保
① ■職

”

’

论文 ， ２００５ 年 ０

单真实内谷 ， 然则超越普通人认知 和分析能力② Ｍｄｈｃｒｔｒｅ
，Ｒｅｆｌｅ ｅｔｋｒａｓ ｃｍｔｈ 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ｍＯｅｒｆｃｒａｄ

的过量信息同样会创造
一

种信息过载从而使投ｄ
ｉｇｍｉ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ｃ 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

ｇ ，
１ ０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ＲＥ

保人陷人决策困境 。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指 出 ，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Ｐ＿ ４３ ６ ’４３７（ １ ９８？？

③ 马 辉 ： 《从信息不对称向决策瑕庇矫正 的弱者保护路径变
又到 息处理能力 的限制 ， 短时间 内处理过多迁—基于对信息披露 、 撤回权与投资者适当性 的考察 》 ，

的信息会导致信息过载 ， 其会诱发决策者的困《经济法论丛》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期 。

９ ６



刘国胜 马 辉 ： 保险人信息提供义务分析


否超越 自身的承受能力 ， 这种对小概率事件最后一定时间之内 的单方无条件撤回缔约意思表

好情形的过分关注同样是对理性决策的偏离 。

①示的权利 ， 而且此种撤回权与 《保险法 》 中 所

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 和有限的决策理性能规定的投保人的任意解约权相比存在
一

定差别 。

力 ， 意味着现实中 的人在做出一些涉及大量信虽然从本质上而言两者均为投保人在缔约之后

息处理或者重大利益的决策时 ， 非理性决策已的单方无条件解约权 ， 但是两者在适用范 围 、

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 具体到保险关系 而言 ， 过权利行使期 间及解约后果方面均存在差异 。 在

量的保单信息 、 保险人的劝诱活动再加上投保适用范围方面 ， 犹豫期撤回权仅适用于长期人

人偏好的不稳定 、 乐观偏见等理性瑕疵最终造身保险 （包括投连险 、 万能险 、 分红保险等创

成保险人说明义务和保单通俗化不但无法达到新产品 ）
， 而任意解除权可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保

提高投保人决策理性的 目 的 ， 反而有可能会在险合同 ； 在行使期限方面 ， 犹豫期 的期限为投
一

定程度上成为决策非理性的帮凶 。保人收到并签收保单之后 １ ０ 日 内 ， 任意解除权

＿＼ ＼＼则不受期限的 限制 ； 在解约后果方面 ， 投保人
二 、 犹豫期与建议义务 ： 决策犹豫期 内提出解除合同仅需承担合 同工本费即

能力瑕疵的矫正制度可 ， 而在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情况下 ， 投保人则

可以说 ， 无论是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还是保
胃

单通俗化要求 ， 其着眼点均在于通过强加给专ｆ
业知识能力？删－放細拭雜ＩＥ雜 ｆ ｆ
人和投保人在专业知识上的不对等 ， 但是此种

ｆ
矫正发挥效用 的前提即在于

－旦投保人获得并 ＝
理解了保单 中的专业信息 ， 则拥有足够的理性

其

以做出最大化 自 身利益的决策 。 然而 ， 当现
解 豫

＝
社会中 的人像从

“

智 而强
”

向
“

弱而愚
”

发生

转变之后 ， 信息提供所带来的
‘‘

知情决策
，
，

并 ＝
不能必然舰

“

雜决策
”

， 贿人贿醒性
ｆｆ

会使得其在拥有充足信息 的情况下依旧会做Ｈｉ

的机会 ， 赋予投保人犹豫期撤回权的必要性＊

ｆ

、

＝２咖在于 ，

－

方面投保人的缔约环境往往受

到保险人干预 （如 突袭式销售 、 上门推销等 ） ，

铀
卜方面 ， 保险合同的专业性亦超出 了普職

ｆ
，

保人的理解能力細 ， 其最终导致投保人缔约时
可 以＾气ｎｔ

决策
的意思赫可能出麵疵 ， 尽管此种織可能尚

未严重到与欺诈 、 麵等娜相比細酿。

ｆ 犹豫期撤 回权突破了合 同 自 由 与 自 己 责任
于规范人身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 之

人
著 ： 《碰撤 》 ， 王 關 ， 中 国法制 出

单并书面签收 日起 １ ０ 日 内 的一段时期 。 在犹豫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６ １ 页 。

期内 ， 投保人可 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 ，



② 但是亦有学者指出有限理性产生 的结果比按逻辑和计算方

ｉｋ法行动更加合理 。 参ｍ费多 ？认知视野中的胃感依赖与

、口 ，丫Ａ 神 ，ｎ 曲从 丁ｍ ｕＵ ？ 丨 口 廿 ＭＷｆ理性、 推理 》
， 《 中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２年第 ８期 。

退还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

③ 肖梅花 ： 《保险法新论 》 ， 中 国金融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此规定实质上赋予了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生效之２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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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民商法中之形式理性 ， 转而采取
一种对中同样确立了保险人的建议义务 ， 其规定保险

当事人非理性缔约行为进行弥补的实质理性矫人应对投保人的需求和 自 身承受能力进行分析 ，

正进路 ， 其与德国法上的撤回权和英美法中 的在此基础上 向投保人提供建议并说明特定保险

冷却期在制度的功能与 目 的上并无二致 。 德国产品与其需求的匹配性 。

⑥ 我 国保险人的建议义

《保险法 》 第 ８ 条 、 第 ９ 条规定投保人可 以在收务为保监会通过其监管文件所创设 ， 保监会在

到保单后 １４ 日 内 以书面形式撤 回合同 ， 保险人 其 ２０ 〇９ 年发布的 《关于进
一

步加强投资连结保

扣除撤 回之前应分摊的保费后返还剩余保费 。 险销售管理的通知 》 第 ６ 条规定 ： 投资连结保

德 国 《保险法 》 中 的撤回权是德国 民法典中消 险销售人员需与客户共同完成对客户财务状况、

费者撤回权的具体化规定 ， 撤回权的正当性基 投资经验 、 投保 目 的 ， 以及对相关风险的认知

础在于谈判地位不平等 、 经营者劝诱等使处于 和承受能力的分析 ， 评估客户是否适合购买所

精神或信息上弱 势地位之消费者的意思形成受 推介的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 并将评估意见告知

到妨碍 ，

① 通过赋予消费者 （包括投保人 ） 缔约 客户 ， 双方签字确认 。 如果客户评估报告认为该

后 的思考期限 ， 使得消费者有机会在不受经营 客户不适宜购买 ’ 但客户仍然要求购买的 ’ 保险

者影响的情况下对其关于合同订立的意思表示 公司应以专门文件列明保险公司意见、 客户意愿

进行再次地审视和思考 ， 从而在充分信息的基 和其他需要说明的必要 项 ’ 双方签字认可。

、

础上独立冷静地做出是否继续受到其意思表示从建议义务 的履行方式 上来看 ， 其与
巧
明

以及合同约束的决定 。

② 与之类似的是英美法中 义务和保单通俗化相仿 ， 均是通过将特定信息

的冷却期制度 ， 冷却期的设定主要是基于消费 传递给投保人以实现其制度功能 。 然则建议义

者在
“

狂热
”

的状态下会做出其在
“

冷静
，，

状 务模式下所提供的信息与说明义务和保单通俗

态下不会做出 的决策 ， 因而通过冷却期制度赋 化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 说
巧
义务

予消费者在冷静 的状态下飾雜 自 己 的麟＿＿＿＿

以帮助消费者实现 自身的
“

真实
，，

偏好 。

③的基础性信息 ， 或者说是
一种原始的未加工的

（
二

） 保险人建议义务
——

对内在决策瑕疵 信息 ， 投保人在决策时仍然面临极为繁重的信

的弥补息处理成本 ；
而在建议义务模式下 ， 保险人是

传统的保险立法 中 ， 保险人没有向投保人主
在主动获取投保人私人信息 的基础上结合 自 身

动提供建议的义务 ， 但是在以保护保险消费者利 的专业知识提供决策备选项 ， 投保人无需再对信

益的潮流影响下 ， 保险人的建议义务逐渐开始在 息进行加工而只需作 出是否接受保险人建议的判

各国保险法中得以确立 。 德国法中 的保险人建议
断 ， 此种模式大大降低

了
投保人的决策成本 。

义务最早起源 自麵的司法实践活动 ， 司法实务Ｍ度设计的 ＠标来

中当保险人具有专业优势之地姐无法合麵待 期 、 删义务和保单通俗化均以投保人的利益

相对弱势之投保人能够独 自做出正确判断时 ， 法


院即认为保险人具有
一

个提供建议之适当缘由 。
① 王洪亮 ：

《 消费者撤 回权的正当性基础 》 ，
《法学 》 ２０１ ０ 年

酿 ２００ ８ 年 《保险合同法 》 修订的过程中 ， 德国
② ＾学哲 ： 《 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与合同 自 由酬

一以中国 民

立法者仿照欧盟保险中介人指令中的保险中介人法法典化为背景》 ，
《 比较法研究 》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

咨询建议义务将保险人 的建议义务正式纳人立③ Ｍａｒｉ。 １
Ｒｉ ｚｚｏ ，Ｄｏｕ

ｇ
ｌ ａｓＧｌｅｎＷｈｉｔｍａｎ

’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

法 。

④ 依据麵 《保险合同法 》 （２ 〇〇８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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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 ， 在保险合 同订立前 ， 保险人应站在投④ 廖伯钧 ， 《初探二〇〇八年德国新保险契约法
——以保险人

保人角度 、 根据投保人的实际情况 、 结合保险 咨询建议义务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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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的复杂程度及性质 ， 并在对投保人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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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丛 》 ２０ １０ 年果 ５ 期 。

风险进行认真评估的基础上 ， 向其提供适当 的⑥ 肖和平 ： 《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〇７ 年

书面建议 ， 并详细说明建议理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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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为 目的 ， 但是在路径选择方面 ， 说明义务对此种决策失误的预防也就成为规则创设的应

和保单通俗化是为投保人提供更加易于理解的有 目 的 ， 这种预防性的避免决策失误的规则 已

信息 ， 犹豫期则是为投保人提供不受外界的决经开始在金融交易领域大量出现 ， 如在证券市

策时空条件 ， 其均构建在投保人是 自身最大利场中为预防投资者暴露于过大风险之下的投资

益判断者这一假定的基础上 ， 因而通过提供决者适当性规则 ， 要求金融机构必须确保其所推

策基础的信息和不受干扰的决策环境来推动投荐或出售 的证券应当适合该投资者的投资 目 标

保人的意思 自治得以充分发挥 。 而建议义务创与风险承受能力 ； 在理财产品销售领域 ， 同样

设的基础则在于投保人的理性瑕疵必然会导致出于避免客户决策损失的风险匹配原则 ， 要求

其在决策时犯错 ， 保险人超然的专业知识和理商业银行在主动对客户 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评

性能力使得其相较于投保人能够在花费较低决级之后只能 向客户 销售风险评级等于或低于其

策成本的情况下避免决策失误 ， 因而强加给保险风险承受能力评级的理财产品 。 可以预料的是随

人在特定情形下主动为投保人提供建议的义务 。着金融创新步伐的推进 ， 投资者 、 投保人等与

金融机构之间在决策理性方面的差距会被不断
＾＾拉大 ， 而通过制 度上的创新以对这种决策上的

犹麵和建议义务的 Ｈｉ卿 ｉ！Ｅ献社会巾
１

法律人像从
“

智而强
，，

向
“

弱而愚
，，

转变的
一 而艰巨的任务 。

种新态势 ， 即从信息上的弱者 向决策上的弱者

变迁 ， 单麵信息雖 已经无法为决策能力 Ｊｂ

的弱者提供更多 的保护 ， 制度上的 回应也从单喊授
，
中 国 新 疆与舰 国 家合作发展

纯的对信息不对称的矫正 向对决策能力職Ｗ研究 中 心 法律研 究所 主任 ，
法 学博士 ；

弥补发生转变 。 需要指 出 的是 ， 保险法领域对^

于决策能力瑕疵的制度性 回应并非特例 ， 当决＆Ｉ

策能力 的瑕疵会导致成本高 昂 的决策失误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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